附件1

湖南省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信息表
	社会组织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经办人及联系电话
	

	申请类型
	
	申请税前扣除资格时限
	

	社会组织评估等级及有效期☆（例：5A（2021年1月1日-2025年12月31日））
	
	登记成立日期
	

	
	
	公募组织上年总收入（万元）
	

	
	
	非公募组织上年末净资产（万元）
	

	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有效期及文号（例：  号（2021年1月1日-2025年12月31日））
	

	业务范围
	

	符合税法
相关规定
	依法登记,具有法人资格
	□是☐否

	
	以发展公益事业为宗旨,且不以营利为目的
	☐是☐否

	
	全部资产及其增值为本社会组织所有
	☐是☐否

	
	收益和营运结余主要用于符合本社会组织设立目的的事业
	☐是☐否

	
	终止后的剩余财产不归属任何个人或者营利组织
	☐是☐否

	
	不经营与设立目的无关的业务
	☐是☐否

	
	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是☐否

	
	捐赠者不以任何形式参与本社会组织财产的分配
	☐是☐否

	公益慈善事业
支出☆
	前两年度每年用于公益慈善事业的支出占上年总收入的比例均不得低于70% (具有公开募捐资格填写)
	☐是☐否

	
	前两年度每年用于公益慈善事业的支出占上年末净资产的比例均不得低于8% (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填写)
	☐是☐否

	支出管理费用☆ 
	前两年度每年支出的管理费用占当年总支出的比例均不得高于10% (具有公开募捐资格填写)
	☐是☐否

	
	前两年每年支出的管理费用占当年总支出的比例均不得高于12% (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填写)
	☐是☐否

	行政处罚及
严重违法失信
	前两年度未受到登记管理机关行政处罚
	☐是☐否

	
	前两年度未被登记管理机关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是☐否

	本社会组织承诺
	以上所填信息真实、准确。
社会组织盖章:

法定代表人: (签名)

年   月   日


注:根据财政部2020年第27号公告规定,新设立或新认定的慈善组织不需要满足带☆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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